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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第2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6月 11日（星期三）下午 2時 

二、 地點：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會議室 

三、 主席：黃召集人維賢                            紀錄：張文哲 

四、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議題討論： 

（一）議題 1：針對 114年度第 1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視察主題「看守所

附設勒戒處所受觀察勒戒人勒戒費用收取業務辦理情形及

必要性探討」一案，委員建議事項之補充說明。 

黃委員三原建議事項：這些費用由矯正機關收走繳庫，結果幫忙

做評估的醫師只是在做功德，這不合理。

所方要催繳這些錢也是很累，收了錢又被

人詬病。毒防基金上週一次大手筆撥款 15

億元出去，建議這些觀察勒戒的費用就改

由公務預算或毒防基金支應就好了，提供

主管機關參考。 

黃委員維賢建議事項：建議參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立法原意，

勒戒、戒治是要給染毒者一個機會，不要

直接進到監獄，而是給他們一個治療的過

程，修法回歸醫療體系因而收取醫療費用

也很合理，但若是在監獄設置勒戒或戒治

處所，建議修法不再收取勒戒費用，或者

受刑人也要收取監禁所需費用，以消除雙

標的質疑。 

所方回覆：有關勒戒費用收取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修正建議，非

所方權責，所方已將建議事項函報法務部矯正署彙整研

議，如有最新的修法進度，再向委員報告。 

決議：解除追蹤，如有修法動態，再請所方轉知。 

（二）議題 2：114 年度第 2 季視察主題「北女所運用毒品防制基金等預

算約用之個管師、社工師及心理師等專業人力運用配置及

業務辦理情形與遭遇之困境」辦理情形，提請審議。 

補充說明：本次會議係於機關外部會議室進行，並請機關承辦單位提

出書面簡報說明及佐證資料。所方簡報資料如附件 1、視察

視察報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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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照片如附件 2。 

討論意見：依各委員所提出之意見，綜整如下： 

1、楊委員嘉馹：臺北監獄分監教誨師與心理師、社工師及個管師

（下稱三師）如何分工？分監教誨師如何協助或

分擔三師的工作量。 

2、黃委員三原：法務部於 108年成立毒品防制基金，旨在增加資

源用來推動各項毒品防制業務，矯正署也跟我說

過資源是要用在毒品個案身上的，絕對不會用在

其他種類的個案，剛剛看了所方的簡報，最新在

所人數 500多人，毒品個案只有 53人大約 10％，

臺北監獄及新店戒治所還有編制內的社工師、心

理師，但北女所（以前的士林看守所）沒有編制

內的社工師、心理師，北女所是在 108年毒防基

金成立後，才有承攬性質的社工師、心理師，一

方面沒有經驗傳承，而且也不是編制內人員，沒

有任何的保障，這會有很大的問題，編制的問題

也不是所內可以解決的，建議由矯正署或法務部

研議後，向人事行政總處爭取。 

3、黃委員維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既然法律規定要實施

這些措施，卻沒有充足的人力資源，這會有問題

的，建議看守所的編制應該要檢討，羈押法也有

規定生活輔導的業務，除了輔導員之外，當然也

要引進個管師、社工師及心理師這些專業人力，

並且要向主管單位爭取納入正式編制，提供久任

的誘因，有利於延攬人才。北女所也要增設輔導

科，不宜設在戒護科之下，因為設立輔導科才可

以統合業務，避免互相牽扯、干擾。目前所方三

師奉獻諸多心力，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待遇保障，

不無委屈，建議有關單位還是思考如何更妥善照

顧到個人的生活規劃及保障。另外，所方簡報提

到目前編制內輔導員 1名缺額，建議儘快補實，

並思考再增設編制人力，否則看守所目前收容

507 位收容人的生活輔導業務沒有足夠的人力辦

理，令人擔憂。透過本次外部視察會議，提請上

級機關思考如何因應，不宜再讓基層承擔這種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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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壓力。 

4、許委員詩淇：所方現任社工師及個管師剛才報告時提到預計今

年 6月底離職，請問是遇到甚麼問題或有何生涯

規劃呢？ 

5、黃委員三原：新法後監所個管師的工作確實很辛苦，其實現在

開始也有專業證照的制度，本人以前在行政院開

會時，都會問在場委員，不要高談闊論，直白問

要不要讓自己的子女去奉獻做個管師？第一升

遷無望，第二沒有退休機制，第三沒有正式編制，

誰想去做個管的工作？主要是還沒考上證照的

過渡時期，或是剛考到證照來做個管師累績一下

經驗，沒有久任的誘因，這個問題不管矯正署或

法務部都不可能解決，新北市毒防中心也是缺額

一堆，這問題要看人事行政總處要不要改革。在

沒有毒防基金之前，看守所這些業務主要是輔導

員處理，輔導員其實也沒有專業資格認定，如同

軍隊中的輔導長，沒有任何證照制度，長官看你

個性適合就讓你當輔導長，你就是輔導長，當然

沒有甚麼輔導系畢業的，有政戰系也有美術系。

但看守所的輔導員是正式編制人員，待遇又好，

所以他不會跑，做到退休。 

6、許委員詩淇：根據本人觀察，其實有證照不一定等於有專業，

有看過很多在實務現場做很多業務的人，常常因

為沒有證照在待遇上會比較不公平。整體來看，

第一個是結構的問題，有賴黃委員（三原）上達

天聽。第二個是待遇的問題，很多大專院校也都

招不到專任的心理師，因為現在有證照的臨床心

理師在外面事務所執業的待遇都很好，公家機關

的薪資很難有競爭力。剛才所方提到心理師也要

分擔評估、評鑑及輔導業務，一般大學心理系畢

業的學生都可以勝任這些業務，但沒有讀研究所

畢業並取得心理師證照，但如果有修過犯罪學或

犯罪心理學，結合心理系的專業，其實也可以到

監所作助人的工作。此外，監所要長期建置的行

政資料庫，受過大學心理系專業訓練的學生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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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勝任，也可以每年到監所實習 1至 2個月，並

委請大學教師擔任指導老師。 

7、鄭委員龍驊：請問所方提到今年離職的兩位心理師，他們離開

的原因為何？另外，目前所方的人力空缺滿多的，

是否還有人力招聘的規劃？ 

8、黃委員于玲：所方提到今年 3月輔導員退休後，工作交接沒有

很順利，留下許多業務都由所方年輕的社工師及

個管師承擔，非常辛苦，另外所方提到個案服務

24小時待命，下班後還要回覆個案的需求，建議

往後可以向個案明確說明，下班後就不接電話了，

有甚麼問題一律上班後再處理。此外，個管人力

非常短缺，各單位都在搶人才，而且流動率也非

常高，建議參考法務部曾經推動外聘督導制度，

委請專業督導每個月到所 1至 2次，提供專業指

導與建議。長期來看，最好的方案是三師納為正

式編制，改善結構的不足，但在短期配套措施上，

建議採行外聘督導制度作為因應，由外聘專家提

供專業指導。 

9、黃委員三原：請教所方社工師這幾年的經驗，在未納入正式編

制前，勞務承攬或約用人員何種較適合監所這個

體系？ 

機關回覆： 

1、臺北監獄女子分監教誨師並非看守所編制人員，是因所方附設

女子分監收容受刑人，由北監指派教誨師在所支援行刑累進處

遇、假釋、受刑人輔導等業務，所方原則上無法要求分監教誨

師分擔看守所的輔導業務。不過現任分監教誨師滿願意協助所

方三師與戒護科溝通、協調監獄管理、受刑人輔導等政策問題。 

2、法務部 107 年起推動的科學實證毒品犯處遇模式及 108 年成

立毒防基金，原本設置個管師的任務是針對毒品犯的個案管理，

而監獄行刑法 109 年修法後，又規定應針對所有受刑人實施

個案處遇措施，使得個管師的任務從毒品個案擴及到所有受刑

人的個案管理，而所方簡報提到毒品個案留所人數雖然只有

53 人，但因為看守所的機關屬性，被告及短刑期受刑人進出

人次頻繁，實際上個管師處理的個案數是非常繁重的，而以毒

防基金提供的薪資待遇而言，與目前所方心理師及社工師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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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是有落差的，往後所方要找到願意久任的個管師，是非常困

難的，所方也希望擔任毒防基金委員的黃委員（三原）未來向

毒防基金提供建言，拉平個管師與心理師及社工師待遇落差，

甚至擴充人數，以利招攬人才進入矯正機關服務。 

3、毒品防制及個案處遇均為法定業務，目前個管師是由毒防基金

支應，所方也希望未來人事行政總處能將個管師，甚至連社工

師及心理師都能納為正式編制人員，萬一毒防基金無法支應個

管師人力資源，現有的監獄教誨師及看守所輔導員也無法支援

毒品防制及個案處遇的業務，因為本身累進處遇或生活輔導的

工作就已經做不完了，難以苛求支援法定新增業務。 

4、所方社工師原本在醫院擔任社工，但原本服務的醫院不願意提

供在職進修的機會，剛好遇到北所及北女所提供較為彈性的勞

務承攬的社工，所以來到所方服務，可以邊工作邊讀書，目前

正在就讀長照研究所，已經碩三了，目前面臨畢業論文的壓力，

預計今年 7月底前提交論文計畫，年底前完成審查。另一方面，

矯正署今年將社工師從勞務承攬改為約用人員的性質，失去了

原有的彈性優勢，而且也快分不清楚生活與工作的界線，例如

這份視察三師業務用的簡報，僅由所方社工師 1 人彙整製作，

已經危害到身心健康，經過衡量取捨下，需要先休息並且專心

把學位完成。所方個管師也預計今年 6月底離職，因為目前的

工作量已經不只是個案管理，還包括全所的教化活動，例如下

班後還要在社群軟體與教化師資溝通、互動，工作與生活失去

了界線，已經沒有自己私人的時間，形同 24小時除了睡覺以外

都在工作，此外，個管師相對於社工師及心理師而言，沒有被

視為一種專業人力，規劃進一步修讀社工專業學分。 

5、有關看守所編制人員及專業人力待遇改善等修法建議，提請上

級主管機關參酌。 

6、有關心理專業人員之任用放寬及待遇改善等修法建議，提請上

級主管機關參酌。 

7、所方今年招聘到 2位心理師，一位正取，另一位備取，正取的

這位心理師因為有相當的年資了，規劃往督導的工作發展，另

外監所心理師今年起改為約用人員，必須朝九晚五，無法彈性

規劃自己的時間，所以決定離開；另一位備取的心理師剛畢業

沒多久，在心理上還無法從容面對收容人，也無法適應監所的

特殊環境，例如所方新收收容人身分上分為被告、受刑人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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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勒戒人，面對禁見被告有何特殊禁令等等，所以也決定離

開。所方規劃於 6月下旬辦理另一梯次的心理師面試，也希望

能夠順利攬才。 

8、感謝黃委員（于玲）的建議，如果有好的外聘督導人員，本所

也願意以業務費支應指導的費用。目前現況而言，所方社工師

及個管師都非常優秀也非常認真，除了原本的業務之外，還承

擔了輔導員退休後的業務，表現得非常有水準，所方也非常肯

定兩位專業人員的付出。 

9、以所方社工師個人經驗而言，勞務承攬只要提供約定服務時數

即可，個人時間運用較為彈性；但就監所收容人的需求而言，

可能比較需要有位久任且固定的專業社工提供服務，最好是正

式的編制人員。 

10、以上權責機關（單位）回覆如附件 3。 

決議：以上意見經機關人員現場說明後，各委員均能瞭解現行作

法，除相關建議提請上級機關參酌之事項外，無其他特殊

意見。 

（三）議題 3：有關 114年度第 2季無受理陳情案件，提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四）議題 4：有關實地訪視及人員訪談，提請備查。 

決議：由於所方社工師及個管師已列席視察會議充分互動交流，

爰決議不再辦理實地訪視及人員訪談。 

（五）議題 5：有關 114年第 3季視察主題，提請討論。 

說明：所方本季簡報提到近期已收容 525人，惟核定容額僅有 384

人，超收率高達 36.72％，所方該如何因應超額收容困境，也

希望透過下一季視察活動，陳請法務部矯正署協助所方改善

運作品質與工作環境，爰下一次視察主題擬訂為「超額收容

造成舍房擁擠等不利影響及所方採取的相關因應措施為

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六）議題 6：擬訂 114年度第 3季視察小組會議日期，提請討論。 

決議：預訂於 114年 9月 10日（星期三）下午 2時召開。 

（七）議題 7：由所方轉知法務部矯正署 114年 5月份綜合規劃組宣達事

項，提示有關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第 8 條各項迴避義務

及第 17條各項有關視察報告之規定，提請討論。 

決議：114 年第 2 季視察主題與心理學專業有關，爰指定許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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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淇主筆撰寫視察報告。 

七、 臨時動議： 

無。 

八、 散會（下午 3時 50分） 







114㋮第2次外部視察小組會議

✩ⷊ所郾用毒品防制基桪等預算約用
之個管師、社工師及心䥤師等專業人
⚨配置及業務辦䥤情形與遭遇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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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所在監所各苄收容人㩁

*統計日期：114㋮6月1日

*核定容額384人，超收䣠：36.72%

被告

265人, 51%

受刑人
222人, 42%

受怔察⛣戒人
38人, 7%

總 計
5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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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所郝五㋮在監所各苄收容人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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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ⰻ庐㭿㝢人㩁

三、本所在監受刑人罪名



7*⇦⡅ⰻ庐㭿㝢人㩁

四、本所114㋮4月底在監受刑人應ⰻ庐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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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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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人⚨配置之經費⍥源

毒品處遇個案管䥤 職 稱 心䥤、社工

108㋮起 ㋮ ㌠ 108-113㋮ 114㋮起

約用 性 質 ⛯務承㧳 約用

毒品防制基桪 經 費 ⍥ 源
機關內預算（業務費）

辦䥤心䥤、社工專業處遇人員等相關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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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毒品防制基桪

106㋮6月14日總統公布之毒品危害防制條⍪第2條之2修正條文，

明定䇭務部為推動毒品防制業務，應悁基桪。

106㋮6月14日總統公布之毒品危害防制條⍪第2條之2修正條文，

明定䇭務部為推動毒品防制業務，應悁基桪。

宗 旨

為 政 府 公 務 預 算 外 ， 增 加 資

源，協助推動各項毒品防制業

務，寢以㯊有效婋實整體性、

跨部會間之反毒工作，加強各

機關ⰻ庐措施之銜接與合作，

⇿懫䄤間資源㯊㫢於⟜與公部

氼的反毒庐☠。

有效㡝制⇿鄱⌬⭄內毒品施用

人口與毒品對個人、家庭、社

會所造成之危害，⇿提❜䄤䲿

防毒知能，進而能採取有效預

防措施，避免接觸毒品。

願 景

配合庐政津新世代反毒策䫚庐

動綱領，⟜柟總統106㋮⭄㘏

演惿與庐政津106㋮12月14日

「研商施用毒品庐為⵬元處遇

及偽䇭政策會議」決議，優先

協助施用者成癮治䮼、㐬歸社

會，以及怸決少㋮毒品問漮。

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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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矯正機關毒品處遇個案管䥤
人⚨資源計畫

106㋮
庐政津核定「新世代反

毒策䫚庐動綱領」精進

矯正機關藥癮處遇模式

12月5日函頒「科學實

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計

畫」，浝㋮1月1日起各

矯正機關推動辦䥤

108㋮
為軳面推庐個案管䥤
制㌠，申請毒品防制
基桪補╇個案管䥤人
⚨，協助推動毒品犯
處遇及社會㐬歸轉銜
業務

109㋮
「監獄庐刑䇭」
修正

110㋮
「新世代反毒策䫚庐動
綱 領 ( 第 二 期 110-113
㋮)」中增訂「毒品施
用者再犯防止推進計畫」

每一位毒品犯受刑人均應訂定
「個別處遇計畫」

毒品施用者問漮㊰有高㌠彐涧性，⌐浱其他疾病共
病、人際及家庭關⎣受㣅或影響工作職業能⚨，需
郬過個案管䥤提⍺跨專業、跨領域的整合性協助



12

四、補╇矯正機關心䥤及社工人員

106 為建構⠑䇭矯正心䥤社會處遇專業⠪庐政津提出「獄政革新專案報告」爭取矯正機
關心䥤及社工正式編制員額，規⚏矯正機關專業人⚨與收容人之人⚨比為1:300 。

106㋮矯正機關心䥤43名、社工38名，合計僅81名，以106㋮在監收容人62,564人比⍪而恕，
專業人員與收容人之比⍪為1:772，專業人⚨⫧重⇦搞。

108 未獲正式編制員額前，先以「⛯務承㧳」㪄式辦䥤。

庐政津朌涐矯正署及相關機關共同研慖㨀⦩專業處遇人⚨之用人㪄式，決議以「分
苄分階」原則研提「矯正機關╇實心䥤及社工人員需求計畫書」，矯正署㦱定心䥤
及社工人員試辦計畫草案，預計110㋮䪣部分機關試辦（埯✩監獄、㴣⭌ⷊ子監獄、
敦品中學、埯✩䲊⿪所、埯✩少㋮怔護所、明德外役監獄）。

109

114 以⛯務承㧳㪄式調整轉為「約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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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所毒品個管、心䥤及社工人員之
進用情形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毒品個管

心䥤
108㋮⛯務承㧳*1

110㋮⛯務承㧳*2

114㋮約用*1

社工
108㋮⛯務承㧳

114㋮約用

108/5底-12 109/1-110/1底 110/2-114/6

108/5-12 109/1-3 109/6-110/12 110/1-114/6

108/5-12
斪䉞烤點

109/1-113/12

110/1-12 110/1-113/12

5

114㋮約用、人⚨2 Ҧ1

2-4

人⚨1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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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長

秘
書

戒護科
作 業

輔 導

分監教誨師x1

輔導員x1

約用毒品個管師x1

管䥤員x1

⛯務承㧳心䥤師 x2

⛯務承㧳社工師x1

衛生科

總務科

人事室

政風室

會計室

統計室

╯、本所組織架構與113㋮教化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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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長

秘
書

戒護科
作 業

輔 導

分監教誨師x1

輔導員x1

約用毒品個管師x1

管䥤員x1

約用心䥤師 x1

約用社工師x1

衛生科

總務科

人事室

政風室

會計室

統計室

七、本所組織架構與114㋮起教化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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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長

秘
書

戒護科
作 業

輔 導

分監教誨師x1

輔導員x1

約用毒品個管師x1

聘用管䥤員x1

約用心 䥤 師x1

約用社工師x1

衛生科

總務科

人事室

政風室

會計室

統計室

╮、本所組織架構與目前教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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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辦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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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毒品處遇個管師之工作內容

依矯正署「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計畫」及「毒品施用者之個別化處遇

䉞程」，協助矯正機關主要承辦人推動毒品犯處遇及社會賦歸轉銜等業務。

 協助推動個案管䥤（如協助建偽個案專卷、㡝管個案進入處遇期程⇿≢怸

處遇ⰻ庐情形、依個案需求協助建議調整處遇、協助個案於相關科室處遇

之㽬⠪噛启等）。

 協助㠿㢘個案社會㐬歸轉銜相關需求及轉介事宜（如協助轉介機關內相關

科室或人員，以苁結衛政、社政、⛯政及㯊⏁等相關資源苁結）。

 協助處䥤課程ⰻ庐、師資噛启、課程調整及精進事宜。

 協助毒品犯處遇經費核銷及成果報告編撰等事宜。

 其他埝時⊀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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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遇名稱 階段 施測問卷

新收
評估

 毒品施用者評估問卷(入監)

 毒品施用者處遇前篩選表

基礎處遇(至少6小時)

大班課程、宣導演講、團體或個案輔導

在監
輔導

 毒品施用者評估問卷(處遇前測)

進階處遇
團體或個案輔導(編制、外聘)

 ⟜加團體或個別處遇前測問卷Ҧ心䥤

 毒品施用者評估問卷(處遇後測)

⟜加團體或個別處遇後測問卷Ҧ心䥤

毒品施用者處遇結案報告表Ҧ心䥤

出監轉銜

 新✩㉹毒品危害防制中心、㯊生⏁護會ⴽ㱭分會、

埯✩㉹゘業服務處Ҧ每月一次、1對1諮詢輔導

 社政、衛政、䄤間資源Ҧ社工遇案處䥤

 辦䥤業務噛启會議、個案轉銜會議

出監前
輔導

 毒品施用者評估問卷(出監)

 毒品施用者出監生活計畫調查表Ҧ社工

計
畫

年
度
計
畫

年
度

聯
繫

師
資
聯
繫

師
資

帶
領

課
程
帶
領

課
程

記
錄

繕
打
記
錄

繕
打

調
整

課
程
調
整

課
程

成
果

年
度
成
果

年
度

核
銷

經
費
核
銷

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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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際毒品處遇個管師之工作內容

協助？主責？ ⇦⠃毒品處遇 業務茐涧 渱定期辦䥤事項
 113㋮新收100人，

12月底在監47人

 114㋮1-4月23人，

4月底在53人

有vs.沒有

承辦人

課程戒護

電/面懇、文康活動

協 調 噛 启 、 實 地 訪

查、外部視察等會議

書⏅處䥤

一般/宗教課程(個別、

團體、演講)

文書(資㩡廑、勄榪)

報表報署

志工業務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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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䥤及社工人員之工作內容

項目 心䥤 社工

直接
服務

評估/衡鑑

輔導/諮商/治䮼

講座/授課/宣導

勄榪/報告撰寫

教育訓茎

個案工作

團體工作

家庭社會工作

社會資源苁結及轉介

講座/授課/宣導

勄榪/報告撰寫

教育訓茎

間接

服務

制定安排處遇：占整個案犯罪苄⯇所曵用相關䇭規、個案需求、゘桂䠓況、刑期與其他須完

成之監內作業等情形，主要依個案需求安排及調整，⇿規⚏處遇場地、師資資源、心䥤與社

會工作之處遇形式及期程，以協調各項資源完成處遇。

檢核專輔處遇品質：各項處遇資㩡之正乊性，處遇內容、目㼗與師資及個案㣩配之曵☐性，

評估結果將影響師資及處遇之調整。個案進入處遇階段後，機關須檢核各項處遇是否依相

關䇭規辦䥤、有䙦婋實個案勄榪、師資所提⍺之服務是否僘合處遇目㼗應〪☐與相關教輔

人員合作，⟜與相關會議，提⍺個案之評估㖣忛及處遇建議。

心社約用人員應辦䥤䊦及公䀐⚨較⌬之心社專輔業務，以直接工作為主，⇿協助辦䥤間接
工作。於毒品、酒駕等受刑人處遇，原則以軵埝㌄/諮商心䥤師、社工師證書者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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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諮商心䥤師/心䥤輔導人員

新收
評估

在監
輔導

BSRS-5 ＞5分 ，或有域芾㖆䇭

PHQ-9 ＞15分，或評估軵域芾風浳者

四、本所心䥤人員之工作內容與績效

個

別

輔

導

個

別

輔

導

團

體

輔

導

團

體

輔

導

域芾防治二、三級

重罪⇦㐘␴桤、被告/刑期10㋮以⇣

場舍主管評估 (如：精神疾病、家人
過世等重大事件)

➡每月至少1次，視情䠓增加茡䣠

違規收容人

毒品進階

➡每周1次

攜子入監

➡⇦定時

域芾防治

➡每月1次

人名 楊雅鈞 陳潔如

個別輔導
140人、392人次

(平均33人次/月)

124人、322人次

(平均27人次/月)

團體輔導
48場次

62人、418人次

52場次

59人、461人次

講座宣導 6場次、144人次 6場次、185人次

▶113㋮2名諮商心䥤師之工作績效

宣
導
講
座
宣
導
講
座

文
書
行
政
文
書
行
政

會議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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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所社工師之工作內容與績效

階段 社工師

新收
通報

在監
輔導

收容人未成㋮子ⷊ

收容人高齡䞃䃚

精神疾病收容人

攜子入監收容人

原受安置收容人

高齡收容人

個
別
輔
導

個
別
輔
導

團
體
輔
導

團
體
輔
導

出
監
轉
銜

出
監
轉
銜

攜子入監收容人

酒駕二級處遇

其他收容人

攜子入監收容人

高齡收容人

精神疾病收容人

其他收容人

酒駕二級認知

攜子入監

高齡或身心障礙

行
政
文
書

行
政
文
書

公文

課程安排(酒駕、高齡、身心
障礙、攜子入監)

課程戒護

書⏅處䥤 會議
報表報署

人名 ⡝⍒俹

個別輔導
167人、252人次

(平均21人次/月)

團體輔導
49場次

70人、343人次

家屬工作
167人㩁

(平均5.9次/人)

170人次

外部資䮼
噛启轉介

728人次

安置護送
共25人，出監護送4人次，
機構安置10人次，噛启忽
友、機構帶回16人次

▶113㋮社工師之工作績效

外部文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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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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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管、心社工人員之薪資比較

個管任用條件：社工、心䥤、諮商輔導、犯罪防治、
公共衛生、護䥤、教育、䇭㐌等相關科势䫗業。

個管人員起薪相較心䥤及社工人員
少16薪點、2,225元。



1 1 3 ㋮
配 置

1 1 4 ㋮ 起
政 策 變 化

114㋮6月
現 䠓

26

二、教化/專業人⚨䙦䇭及時遞補，持遑䵸哾

⊦ ㋮ 3 月 退 休
最快12月遞補

輔導員 管䥤員 個管師 心䥤師 心䥤師 社工師

輔導員 管䥤員 個管師 心䥤師 心䥤師 社工師

輔導員 管䥤員 個管師 心䥤師 心䥤師 社工師

⛯務承㧳2名Ҧ約用1名
原本人⚨均䙦㖣願䫎任

接 苁 涭 職 2 位
過渡時期採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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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人⚨與收容人比⍪

矯正署目㼗專業人⚨
與收容人之人⚨比為
1:300

本所容額384名，從
⟔㋮5月起超收

本所個管、心䥤與社
工各僅有1名，⇦增
反減

187 197 209 221 233

56
84

121

188
228

101 84
52 46 46

344
365 382

455

507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110年底 111年底 112年底 113年底 114年4月底

受刑人

被告及民事被管收人

受觀察勒戒人

總計

郝五㋮在監所收容人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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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督導支持、經驗傳承與專業枯竭

督導支持 專業枯竭

經驗傳承
人⚨㪂ㆄ式䉞ⶄ

實習生培訓

專業督導
同儕督導

ⴽ䄷⌬婋
健康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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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 

114年第 2季視察相關照片 

 

▲小組委員聆聽所方社工師及個管師簡報。 

 

▲小組委員與所方社工師及個管師互動交流。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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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第2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單位）回覆 

北女所運用毒品防制基

金等預算約用之個管

師、社工師及心理師等

專業人力運用配置及業

務辦理情形與遭遇之困

境 

1、黃委員三原：法務部於108

年成立毒品防制基金，旨

在增加資源用來推動各項

毒品防制業務，矯正署也

跟我說過資源是要用在毒

品個案身上的，絕對不會

用在其他種類的個案，剛

剛看了所方的簡報，最新

在所人數500多人，毒品個

案只有53人大約10％，臺

北監獄及新店戒治所還有

編制內的社工師、心理

師，但北女所（以前的士

林看守所）沒有編制內的

社工師、心理師，北女所

是在108年毒防基金成立

後，才有承攬性質的社工

師、心理師，一方面沒有

經驗傳承，而且也不是編

制內人員，沒有任何的保

障，這會有很大的問題，

編制的問題也不是所內可

以解決的，建議由矯正署

或法務部研議後，向人事

行政總處爭取。 

1、法務部107年起推動的科學

實證毒品犯處遇模式及108

年成立毒防基金，原本設

置個管師的任務是針對毒

品犯的個案管理，而監獄

行刑法109年修法後，又規

定應針對所有受刑人實施

個案處遇措施，使得個管

師的任務從毒品個案擴及

到所有受刑人的個案管

理，而所方簡報提到毒品

個案留所人數雖然只有53

人，但因為看守所的機關

屬性，被告及短刑期受刑

人進出人次頻繁，實際上

個管師處理的個案數是非

常繁重的，而以毒防基金

提供的薪資待遇而言，與

目前所方心理師及社工師

的待遇是有落差的，往後

所方要找到願意久任的個

管師，是非常困難的，所

方也希望擔任毒防基金委

員的黃委員（三原）未來

向毒防基金提供建言，拉

平個管師與心理師及社工

師待遇落差，甚至擴充人

數，以利招攬人才進入矯

正機關服務。 

2、黃委員維賢：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既然法

律規定要實施這些措施，

卻沒有充足的人力資源，

這會有問題的，建議看守

所的編制應該要檢討，羈

押法也有規定生活輔導的

業務，除了輔導員之外，

當然也要引進個管師、社

工師及心理師這些專業人

力，並且要向主管單位爭

取納入正式編制，提供久

任的誘因，有利於延攬人

才。北女所也要增設輔導

科，不宜設在戒護科之

下，因為設立輔導科才可

2、毒品防制及個案處遇均為

法定業務，目前個管師是

由毒防基金支應，所方也

希望未來人事行政總處能

將個管師，甚至連社工師

及心理師都能納為正式編

制人員，萬一毒防基金無

法支應個管師人力資源，

現有的監獄教誨師及看守

所輔導員也無法支援毒品

防制及個案處遇的業務，

因為本身累進處遇或生活

輔導的工作就已經做不完

了，難以苛求支援法定新

增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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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統合業務，避免互相牽

扯、干擾。目前所方三師

奉獻諸多心力，卻沒有得

到應有的待遇保障，不無

委屈，建議有關單位還是

思考如何更妥善照顧到個

人的生活規劃及保障。另

外，所方簡報提到目前編

制內輔導員1名缺額，建議

儘快補實，並思考再增設

編制人力，否則看守所目

前收容507位收容人的生活

輔導業務沒有足夠的人力

辦理，令人擔憂。透過本

次外部視察會議，提請上

級機關思考如何因應，不

宜再讓基層承擔這種龐大

的壓力。 

3、黃委員三原：新法後監所

個管師的工作確實很辛

苦，其實現在開始也有專

業證照的制度，本人以前

在行政院開會時，都會問

在場委員，不要高談闊

論，直白問要不要讓自己

的子女去奉獻做個管師？

第一升遷無望，第二沒有

退休機制，第三沒有正式

編制，誰想去做個管的工

作？主要是還沒考上證照

的過渡時期，或是剛考到

證照來做個管師累績一下

經驗，沒有久任的誘因，

這個問題不管矯正署或法

務部都不可能解決，新北

市毒防中心也是缺額一

堆，這問題要看人事行政

總處要不要改革。在沒有

毒防基金之前，看守所這

些業務主要是輔導員處

理，輔導員其實也沒有專

業資格認定，如同軍隊中

的輔導長，沒有任何證照

制度，長官看你個性適合

就讓你當輔導長，你就是

輔導長，當然沒有甚麼輔

導系畢業的，有政戰系也

3、有關看守所編制人員及專

業人力待遇改善等修法建

議，提請上級主管機關參

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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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術系。但看守所的輔

導員是正式編制人員，待

遇又好，所以他不會跑，

做到退休。 

4、許委員詩淇：根據本人觀

察，其實有證照不一定等

於有專業，有看過很多在

實務現場做很多業務的

人，常常因為沒有證照在

待遇上會比較不公平。整

體來看，第一個是結構的

問題，有賴黃委員（三

原）上達天聽。第二個是

待遇的問題，很多大專院

校也都招不到專任的心理

師，因為現在有證照的臨

床心理師在外面事務所執

業的待遇都很好，公家機

關的薪資很難有競爭力。

剛才所方提到心理師也要

分擔評估、評鑑及輔導業

務，一般大學心理系畢業

的學生都可以勝任這些業

務，但沒有讀研究所畢業

並取得心理師證照，但如

果有修過犯罪學或犯罪心

理學，結合心理系的專

業，其實也可以到監所作

助人的工作。此外，監所

要長期建置的行政資料

庫，受過大學心理系專業

訓練的學生都可以勝任，

也可以每年到監所實習1至

2個月，並委請大學教師擔

任指導老師。 

4、有關心理專業人員之任用

放寬及待遇改善等修法建

議，提請上級主管機關參

酌。 

5、黃委員于玲：所方提到今

年3月輔導員退休後，工作

交接沒有很順利，留下許

多業務都由所方年輕的社

工師及個管師承擔，非常

辛苦，另外所方提到個案

服務24小時待命，下班後

還要回覆個案的需求，建

議往後可以向個案明確說

明，下班後就不接電話

了，有甚麼問題一律上班

後再處理。此外，個管人

5、感謝黃委員（于玲）的建

議，如果有好的外聘督導

人員，本所也願意以業務

費支應指導的費用。目前

現況而言，所方社工師及

個管師都非常優秀也非常

認真，除了原本的業務之

外，還承擔了輔導員退休

後的業務，表現得非常有

水準，所方也非常肯定兩

位專業人員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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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非常短缺，各單位都在

搶人才，而且流動率也非

常高，建議參考法務部曾

經推動外聘督導制度，委

請專業督導每個月到所1至

2次，提供專業指導與建

議。長期來看，最好的方

案是三師納為正式編制，

改善結構的不足，但在短

期配套措施上，建議採行

外聘督導制度作為因應，

由外聘專家提供專業指

導。 

 


